
報告單位：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大學繁星計畫彙辦中心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與繁星計畫
作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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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日 期

招生簡章公告發售 97.11.19（三）

第
一
階
段

學
校
推
薦

推薦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
98.01.06（二）上午0時起至
98.01.08（四）下午5時止

推薦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98.01.06（二）至98.01.08（四）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推薦學校寄送學生報名資料袋至各大學辦理報名 98.01.06（二）至98.01.08（四）

甄選委員會彙整推薦名單供各大學下載 98.01.15（四）

大學審查推薦條件作業（截止日期） 98.01.22（四）

甄選委員會彙整推薦條件審查不合者名單供各推薦學校下載 98.02.02（一）

推薦學校向各大學申覆推薦條件審查結果（截止日期） 98.02.09（一）

大學通知推薦條件審查申覆結果（截止日期） 98.02.13（五）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知單 98.02.19（四）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寄發術科考試成績通知單 98.02.27（五）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重要日期草案（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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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重要日期草案（節錄）

項 目 日 期

第
一
階
段

個
人
申
請

集體報名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 98.03.06（五）上午0時起至
98.03.10（二）下午5時止

個別報名考生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
98.03.06（五）上午0時起至
98.03.10（二）下午5時止

集體報名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98.03.08（日）至98.03.10（二）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個別報名考生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98.03.06（五）至98.03.10（二）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10時止

甄選委員會公告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成績篩選結果 98.03.17（二）
第
二
階
段

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大學自訂（98.03.27至98.04.26期間之週五、
六、日）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甄選總成績單 大學自訂（98.04.30之前）

統
一
分
發

甄選委員會寄發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通行碼 98.04.15（三）

錄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
98.05.07（四）至98.05.09（六）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10時止

甄選委員會公告統一分發結果並函告各大學 98.05.15（五）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郵戳為憑） 98.05.19（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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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化學、生物、地球科學、歷史、地理調整範圍。

•刪除現代社會、三民主義。

•新增公民與社會。

•原家政與生活科技調整為家政、生活科技。

學校推薦在校成績學科範圍調整

•98學年度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期程預計為98.03.27至98.04.26。

第二階段指定甄試期程延長為五週

•各科學業成績仍維持以整數輸入。

•各學期學業總平均需輸入至小數點1位。

•高一高二4學期總平均計算至小數點2位（第3位四捨五入）。

學校推薦在校成績採計方式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
招生重要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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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調整前範圍 調整後範圍

物理 高一基礎物理、高二物質科學（物理篇） 高一基礎物理、高二物理

化學 高一基礎化學、高二物質科學（化學篇） 高一基礎化學、高二化學

生物 高一基礎生物、高二生命科學 高一基礎生物、高二生物

地球科學 高一基礎地球科學、高二物質科學
（地球科學篇）

高一基礎地球科學、
高二地球與環境

歷史 高一歷史、高二世界文化史（歷史篇） 高一歷史、高二歷史

地理 高一地理、高二世界文化史（地理篇） 高一地理、高二地理



1. 11月下旬開始發售。

2.甄選委員會將於10月初公告發售辦法。

3.需先上網登記、繳款及寄回作業費收據後，始寄

送簡章。

高中學校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

STEP1
購買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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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校內甄選程序篩選出學校推薦學生。

2.將學生報名資料輸入作業軟體中。

3.收取考生報名費、報名資料袋。

4.98.01.06～08間繳費、上傳檔案並寄出報名資料袋。

5.留意推薦條件審查（申覆）結果。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

高中學校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

STEP2
學校推薦報名

STEP1
購買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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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學生先填寫「考生報名資料調查表」。

2.將報名資料輸入作業軟體中。

3.收取報名費用並於98.03.06～98.03.10間完成繳費。

4.98.03.08～98.03.10間上傳報名檔案。

5.每一考生最多可申請5校系。

6.僅得就學校集體報名及考生個別報名擇一辦理。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

高中學校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

STEP3
個人申請報名

STEP2
學校推薦報名

STEP1
購買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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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簡章規定向各大學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

2.依各校系規定日期繳交應繳證明或資料。

3.98.03.27～98.04.26間之週五、六、日至各校系

參加指定項目甄試。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

高中學校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

STEP4
指定項目甄試

STEP3
個人申請報名

STEP2
學校推薦報名

STEP1
購買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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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路登記就讀志願序之通行碼將於98.04.15寄

發，集報學校請務必轉發給所屬學生。

2.不論錄取校系多寡，均需上網登記就讀志願序。

3.學校可使用所提供之系統得知學生登記狀態。

4.分發後欲放棄者，需於98.05.21前填寫「放棄入

學資格聲明書」。

98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

高中學校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

STEP5
統一分發

STEP4
指定項目甄試

STEP3
個人申請報名

STEP2
學校推薦報名

STEP1
購買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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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繁星計畫
作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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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重要日程

項 目 日 程

簡章公告 97.11.19（三）

推薦高中成績上傳 98.01.06（二）～98.01.08（四）

高中學業成績檢測結果異常處理 98.01.16（五）～98.01.20（二）

開放高中成績補傳 98.02.16（一）～98.02.20（五）

報名 98.03.02（一）～98.03.04（三）

公告錄取名單 98.03.12（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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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年度與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招生差異處

項目 97學年度 98學年度

宗旨 照顧弱勢、區域平衡 高中均質、區域均衡

承辦單位 台灣大學 中正大學

招生規模

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
成功大學、中興大學、中央大學、
政治大學、陽明大學、台灣科技大
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正大
學、東華大學、 高雄大學、高雄
師範大學、新竹教育大學、彰化師
範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台灣師範
大學、海洋大學、聯合大學、臺南
大學、嘉義大學、台北藝術大學及
中原大學等25所大學

同97學年度

大學選填志願
規定

各大學自訂
各校各學群宜開放至少3個志願選
填，若學群中僅有1-2個學系，或
各學系性質不同之學校不受此限

高中推薦門檻 無 學業成績總平均百分比為2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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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年度與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招生差異處

項目 97學年度 98學年度

學業成績計算 整數

•各科學業成績以整數輸入
•各學期學業總平均需輸入至小數點1位
•高一高二4學期總平均計算至小數點2位
（第3位四捨五入）
＊「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應依據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規定辦理

四學期總平均每一百分比
合理學生人數

無
如全校高三學生720人， 1%可取至8人，2%
取15人,3%取22人…（採無條件進位法）

報名方式 網路 檔案上傳

考生報名確認表 寄彙辦中心 各高中自行存留備查

「報名傳送資料回覆表」 無 傳寄報名傳送資料回覆表

高中學業成績檢測結果異
常處理

無 新增

罰則 無
高中有不實推薦或違反招生辦法規定之情事，
報請教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追究學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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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

一.高中全程均就讀同一學校之應屆畢業生，其高一、高二
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全校前百分之二十，並符合下列條
件之一者，得由其就讀學校推薦：
（一）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學之學生。
（二）教育部核定辦理綜合高中高二、高三全程修習學術學

程之學生。
（三）高級職業學校附設普通科之學生。

二.前述學校之音樂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等藝能類
科學生，不得參加本招生。

招生推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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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

一. 成立推薦委員會，訂定推薦原則及程序並公布之。

二. 於大考中心學測成績寄發後，向繁星計畫彙辦中心辦
理報名。

三. 大學得依學系（學程）特性可分學群或不分學群招生
，且錄取同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四. 高中就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並須排定推薦至同一所大學學生之優先順序。

招生作業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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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

五. 分發作業：依校系訂定之學測成績檢定標準、高中推薦
優先順序及分發比序項目進行分發作業。

六.分發比序至最後一項仍相同時，則增額錄取。

七. 學群依學系(學程)特性，分為下列三類：
(一)第一類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理等學系。
(二)第二類學群：理、工等學系。
(三)第三類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

招生作業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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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

一、 推薦報名注意事項：
1.大學分學群者，各高中得依學群至多各推薦１名符合條件
之學生。

2.大學不分學群者，各高中僅得推薦1名學生。
3.各高中不得重複推薦同一名學生參加本招生。

二、被推薦之學生須參加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辦理之98學年度
學科能力測驗，且各科成績須符合推薦校系之檢定標
準。

三、學測成績之「頂標」、「前標」、「均標」、「後標」
、「底標」，以大考中心公布之98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
成績標準一覽表為準。

招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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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年度大學繁星計畫

四、各高中學業成績之計算以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所提供之成
績檔案為準；各科排名百分比亦依前述成績計算。
註：轉學生及藝能科學生成績不得併入全校計算。
註：大學甄選入學學業成績計算方式：

•各科學業成績以整數輸入
•各學期學業總平均需輸入至小數點1位
•高一高二4學期總平均計算至小數點2位（第3位四捨五入）

五、各大學可於各學群內自訂學生可填寫之學系（組）志願數。

六、「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應依據「高級中學學
生成績考查辦法」規定辦理。

七、錄取生入學後其就讀期間得否轉系，由各大學於簡章中載
明。

招生注意事項

20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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